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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住建〔2024〕152号       签发：张凯

对自治县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第164-03号
提案的答复

冶贵娟委员：
在自治县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上，您提出的《关于变更建设路单向行驶方向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我局发函征询焉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消防救援大队意见，经公安局交警大队实地查看论证，提出在最初设置单行道方向时测算的流量为由新城路进入建设路的流量大于新华路键入建设路的流量，根据流量比原则，确定单行道行驶方向为由新城路方向进入，新华路方向驶出，且该单行道已实施近十年，随意改动会给群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通过公安局交警大队对现场车流量和道路路口设置情况现场查看论证，建设路单行道仍保持现有行驶方向。
再次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您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城市建设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分管县领导：郭飞
主管领导：张凯
承 办 人：魏义德
联系电话：60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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